技术规格书
设备名称：钚铍中子放射性源
数量/单位：1枚
规格型号：Pu-238/Be
编制单位:天津分公司设备物资管理中心
编制人： 袁洪波  王海军
审核人： 翟国忠
编制日期： 2020年06月10日
1. 采购背景简述

天津分公司储气库井管柱完整性检测市场占有率和工作量稳步增加，为满足储气库井综合评价测井的需求，已计划引进了一套（2支）套损-固井诊断和储层评价综合测井仪，保障市场需求。仪器中宽能域/中子伽马能谱短节部分需要配套放射性钚铍-238中子源，实现能谱测井目的。
2. 设备需满足的标准要求
符合国家及有关部门规定的技术、工艺、施工、安全标准等规定要求。

3. 详细技术要求

3.1整体技术要求

本招标项目为套损-固井诊断和储层评价综合测井仪使用放射性钚铍-238中子源采购，配套仪器使用，实现能谱测井目的。

3.2技术参数
*3.2.1源的尺寸和强度适用于套损-固井诊断和储层评价综合测井仪
3.2.2尺寸外壳（裸源活度部分）：直径18mm, 高度22mm
*3.2.3核素：钚-238
*3.2.4活度：6.5ci

*3.2.5中子输出率：（1.00±0.20）*107
温度：从– 60 оC 到 + 250 оС；
湿度：在最高达50оC的温度下达到98%；
压力：从25至500千帕；
正弦振动：频率范围从5到500Hz，从5加速振幅至150M•sec2；

冲击：最大加速度150米•秒-2，脉冲时间30毫秒
*3.2.6源壳测试要求需满足国际标准《ISO 2919-2012辐射防护，密封放射源，一般要求和分类》及国家标准《GB 4075-2009密封放射源一般要求和标准》中油田测井用源标准

*3.2.7须提供放射源出厂活度、源罐密封屏蔽性能等出厂检测报告、合格证明等相关资料。
*3.2.8放射源外壳具有亲磁能力。

3.3技术要求
*源的尺寸和强度适用于天津分公司套损-固井诊断和储层评价综合测井仪
4、配置清单
	序号
	仪器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1
	鈈铍中子源
	Pu-238/Be
	枚
	1

	2
	放射源配套的证书等相关资料（详见3.3）
	
	套
	1

	3
	放射源质量合格证书（原件）
	
	份
	1

	4
	原产地证明文件（中英文原件）
	
	份
	1

	5
	生产商授权书
	
	份
	1


5. HSE技术指标要求

*5.1 投标人应免费回收报废源。

*5.2 投标人提供放射源技术参数、资质齐全满足中国法律和测井行业作业标准。

5.3 放射源设计应保障外壳连接牢固，满足放射源防护标准。

6. 可靠性要求

6.1 使用时间不少于10年。

7.交付

7.1 交付方式：整体交付，一次性交付。

7.2 包装：投标人负责包装，包装箱要求屏蔽达到运输要求，能保障运输过程中不受损伤。

*7.3 交付时间：自合同签订之日起4个月内。

*7.4 交付地点：天津分公司所在地。

7.5包装运输：投标人负责包装运输。

8. 验收要求

*8.1  开箱验收

设备到货后，投标人应指派专人到招标人验收地点进行开箱验收，办理放射源落户手续，交接完成后双方签字确认。

*8.2  地面仪器基地通电检查

在用户基地对投标产品进行检查、检测，符合要求后，进行仪器配接检查，确保放射源与仪器完全配套，性能符合要求。

*8.3  实验井及现场测井验收

投标产品的验收与其配套的测井仪器一同验收，最终验收在用户所在地进行，双方共同在招标人基地试验井测井1井次，各项功能达到所设计的技术指标，并取得合格资料，为初始验收合格。初始验收合格后一月内招标人提供两口商业井验收，并取得合格资料，独立出具解释成果报告满足生产要求。取得三口井验收资料合格后，双方代表签订正式验收报告。验收期间投标人人员驻厂跟队服务直至验收结束。

*8.4若不能通过验收，投标人应在1个月内完成整改。若整改后仍不能通过验收，招标人有权中止合同。
8.5 验收资料要求

①设备交接确认单

②设备相关照片：照片应能清晰显示设备全貌、设备出厂证书编号（或者铭牌）

③检查记录

④测井资料

9. 质量保证及技术支持要求

*质量保证：质保期为1年及以上，自验收合格之日起开始计算。质保期内，如果设备发生质量问题，应由投标人负责委托有资质机构进行维修（常规耗损件除外）直至更换。期间发生的费用，由投标人承担。
相关技术人员：工程师及以上职称，具有同类项目支持与服务经验，能独立解决现场问题。

   因设计制造缺陷，造成在正常操作过程中出现故障或在危及安全的隐患，应免费对设备进行改进。

10. 培训要求

在中国境内投标人所在地或者投标人的维修基地，进行一次集中培训，人数不多于10人，时间不少于2天，培训内容包含放射源装卸、维护保养等内容，培训效果应达到使培训人员具备独立上岗作业能力。

11.技术文件 

*11.1  原厂出具的出厂检测报告。

11.2  放射源配套的证书及文件资料要求如下：
原产地证明文件（中英文原件）
*放射源的照片三视图（正面、侧面和顶部，有尺寸示意）；
*放射源质量合格证书（原件）；
*放射源编码卡；
特殊形式证明（special form）；
*回收处理协议（原件）；
化学品安全说明书（MSDS单）；
*放射源容器检测报告（原件）；
*放射性物质货包辐射水平及表面污染检查证书（原件）；
*其他相关的资料、检验检测证书等（原件）；
*符合国家放射性物品运输安全标准或者相关部门认可的标准说明材料。
*11.3 装箱单  

上述技术文件是购货方在验收时的一个重要内容，如果文件不符合要求，将不予验收放行。技术文件应详实、准确、可靠，购货方可根据这技术文件对设备进行操作、维护、保养和维修。
说明：标注“*”的条款废标项，不满足则废标，
